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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行政單位主管第 48 次業務會報紀錄 
 

時 間：98 年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正 
地 點：校本部行政大樓第二會議室 
主    席：郭校長義雄                         記錄：劉靜華 
出席人員：陳副校長瓊花、張副校長國恩、方學務長進隆（王主任孟剛代理）、

温總務長良財、陳研發長建添、周處長愚文、莊處長坤良（許秘書

雯逸代理）、陳館長昭珍、李院長通藝（黃執行長鴻程代理）、卓

主任俊辰、吳主任正己、俞主任智贏（李組長佳融代理）、夏主任

學理、林主任淑端、林主任碧霞、林主任秘書安邦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略）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略） 
三、上（第 47）次會議討論事項決議執行情形報告：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行情形 

提案 1 

為加強校園尊重智慧

財產權，特訂定本校校

園電腦使用軟體管理

要點，提請  討論。 

資訊中心 

一、項次由「條」

修正為「點」。 

二、其餘內容照案

通過。 

 

依決議辦理，

並於 98 年 10

月 28 日發文

各單位依此要

點執行。 

 

提案 2 

有關本校發起「莫拉克

風災」一日捐，善款贈

與事宜，提請  討論。

公關室 

請公關室接洽紅

十字會、家扶基金

會與臺灣世界展

望會等3單位瞭解

相關細節後，再簽

請校長核示善款

贈與單位。 

依決議辦理。

刻正簽陳校長

核示善款贈與

單位。 

決定： 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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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第 47）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請提具體辦法） 

1 

請進修推廣學院及國

際事務處研擬開辦非

英語之其他外語課程

種類，送交教務處參

考。 

進修推廣學院

國際事務處 

如附件。 

決定：通過備查 
 
 
 
貳、討論事項 
 
【提案 1】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與創新作業要點」部份條文案，

提請 討論。 

說明： 

 一、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精進與創新，以及組成教師專業社群，以

提升教學品質，擬修改名稱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創新與

專業社群作業要點」。 

 二、檢附「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與創新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

表暨新條文各乙份。 

決議：本案授權主任秘書修改後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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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主席指示事項 
 

項次 主席指示事項 交辦單位 

1 

請總務處注意執行率落後之各項工程進度，並

請秘書室將執行率嚴重落後之工程項目列入

管考。 

總務處 

秘書室 

2 
請各行政單位將明年2月底前應完成之工作項

目清單送交秘書室彙整。 
秘書室 

 
 
 
肆、散會（下午 4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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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提案 1】附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創新與專業社群作業要點 

修改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要點名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

創新與專業社群作業要點 

要點名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與創新

作業要點 

 

為鼓勵本校教師以團體

方式進行教學精進創

新，擬於本要點增列專

業社群項目 

一、目的： 

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精

進與創新，以及組成教師專業社

群，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創

新與專業社群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一、目的： 

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精進與創

新，以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與創新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擬配合要點名稱修訂做

文字修改。 

二、申請資格： 

凡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得以個

人或專業社群提出申請。專業社

群由三位以上教師組成，並由一

名教師擔任召集人，召集人專責

規劃、聯繫與相關成果彙整。 

二、申請資格： 

凡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個人（或團隊）

均得提出申請，每人（或團隊）以每學

年提出一案為限，須完成前案後始得提

出新案。 

擬於申請資格增列專業

社群項目及專業社群組

成。 

三、申請程序： 

…  

（二）申請文件： 

1.申請者需於規定時間內提

出詳盡計畫書，說明計畫

名稱、預定改進的目的、

項目、實施方式、進度、

經費預算及預期之學生受

益。 

2.如已受本要點補助者一次

以上者，再次申請時，須

附之前補助計畫執行成果

報告。 

三、申請方式： 

…  

（二）計畫書：申請者需於規定時間內

提出詳盡計畫書，說明計畫名

稱、預定改進的目的、項目、實

施方式、進度、經費預算及預期

之學生受益。 

（三）每案申請經費上限為新台幣拾萬

元整。 

 

 

1.文字修訂，「申請方

式」擬修改為「申請

程序」。 

2.文字修訂，「計畫書」

擬修改為「申請文

件」。 

3.為確保補助對象執行

成效，擬規定已受補

助者再次申請時須檢

附前次補助計畫執行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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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3.申請者請檢具計畫書及相

關文件各一式七份。 

4.為配合審查委員人

數，擬規定申請時須

繳交文件份數。 

5.擬刪除原條文中每案

申請經費上限。 

五、補助及審查原則： 

（一）每人（或專業社群）以每

學年提出一案為限，須完

成前案後始得提出新案。 

（二）計畫審查標準為： 

1.本校發展需求符合程度。 

2.精進與創新程度。 

3.計畫嚴謹程度。 

4.計畫可行性。 

5.學生受益程度。 

6.前次計劃執行情形。 

（三）每案申請經費上限為新台

幣拾萬元整。 

五、補助經費標準與項目： 

（一）計畫審查標準如下： 

1.本校發展需求符合程度。 

2.精進與創新程度。 

3.計畫嚴謹程度。 

4.計畫可行性。 

5.學生受益程度。 

6.前次計劃執行情形。 

 

1. 原 第 五 點 擬 改 為

「五、補助及審查原

則」，及「六、補助

經費及項目」 

2.為免資源過度集中，

擬增列每人（或社

群）每學年提案上

限。 

3.文字修訂，擬修訂本

點第二項標題。 

4.擬於本點第三項增列

每案申請經費上限。

六、補助經費及項目： 

（一）根據審查結果，經費補助

分為三級： 

1.第一級  補助新台幣拾萬

元整 

2.第二級  補助新台幣伍萬

元整 

3.第三級  補助新台幣參萬

元整  

（二）補助項目： 

包括人事費（兼任助理）、

業務費（材料及用品費、印刷裝

訂費、郵資、工讀費、國內差旅

費），惟不含資本門（設備費）。 

獲得補助之計劃，應於公告

起一週內將修正後經費預算表送

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五、補助經費標準與項目： 

（二）根據審查結果，經費補助分為三

級： 

1.第一級  補助新台幣拾萬元整 

2.第二級  補助新台幣伍萬元整 

3.第三級  補助新台幣參萬元整  

補助項目，包括人事費（兼任助

理）、業務費（材料及用品費、印刷裝訂

費、郵電費、臨時工資、租車及保險費），

惟不含資本門（設備費）。 

獲得補助之計劃，應於公告起三週

內將修正後經費預算表送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以辦理經費核撥手

續。 

1.新增條文 

2.補助項目改置於本點

第二項。 

3.修訂修改後經費預算

表繳交至本中心之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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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心），以辦理經費核撥手續。 

十一、成果報告： 

（一）獲得補助案，應如期完成

計畫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

經費結報及提出成果報

告，並於本中心所辦相關

活動時分享成果。 

（二）受補助者如因實際需要，

必須變更經費項目，應於

計畫結束前，向本中心提

出申請變更，但以一次為

限；如需延長計畫期限，

得經本中心同意後酌予延

長，至多以三個月為限。 

十、成果報告： 

獲得補助案，應如期完成計畫並於

規定時間內完成經費結報及提出成果報

告，並於本中心所辦相關活動時分享成

果，如有必要，得經本中心同意後酌予

延長。 

1.新增本點第二項，說

明變更經費相關事

宜。 

十三、權利歸屬： 

本計畫所研發之教材及成

果，申請人（專業社群）保有著

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則屬於本

校。有關出版品或產品上應明確

標示曾獲本校經費補助。如有經

濟收益，本校得視著作人貢獻程

度提供獎勵金，額度至多不超過

收益總數之半數。 

十二、權利歸屬： 

本計畫所研發之教材及成果，申請

人（團隊）保有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

權則屬於本校。有關出版品或產品上應

明確標示曾獲本校經費補助。如有經濟

收益，本校得視著作人貢獻程度提供獎

勵金，額度至多不超過收益總數之半數。 

1.文字修訂，擬將「團

隊」修改為「專業社

群」。 

（劃線並加粗部份為擬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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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創新與社群作業要點 
97.4.9 本校第 33 次行政主管會報通過 

一、目的： 
為鼓勵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精進與創新，以及組成教師專業社群，提升

教學品質，特訂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學精進創新與專業社群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凡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得以個人或專業社群提出申請。專業社群由三位

以上教師組成，並由一名教師擔任召集人，召集人專責規劃、聯繫與相關成果

彙整。 
 
三、申請程序： 
  （一）申請時間：每學年一次，於每年五月底前提出。 
  （二）申請文件：  

1.申請者需於規定時間內提出詳盡計畫書，說明計畫名稱、預定 

改進的目的、項目、實施方式、進度、經費預算及預期之學生受益。 

2.如已受本要點補助者一次以上者，再次申請時，須附之前補助 

計畫執行成果報告。 

3.申請者請檢具計畫書及相關文件各一式七份。 

 
四、補助項目： 

符合以下項目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一）新教材製作或編輯。 
  （二）新教學方法研發與實驗。 
  （三）新教學技術研發與實驗。 
  （四）教學網站之建置與維護。 
  （五）新數位教學平台之研發與實驗。 
  （六）新教學軟體的研發。 
  （七）新學習評量方法與工具的研發與實驗。 
  （八）特定科目的教學精進實驗。 
  （九）其他教學相關問題改進。 

本校得視需要，主動補助本校教師將教材數位化或委請有關單位或教師進

行教學精進或創新之研究。 
五、補助及審查原則： 
（一）每人（或專業社群）以每學年提出一案為限，須完成前案後使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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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 
  （二）計畫審查標準為： 
    1.本校發展需求符合程度。 
    2.精進與創新程度。 
    3.計畫嚴謹程度。 
    4.計畫可行性。 
    5.學生受益程度。 
    6.前次計畫執行情形。 
  （三）每案申請經費上限為新台幣拾萬元整。 
 
六、補助經費標準與項目： 
  （一）根據審查結果，經費補助分為三級： 
    1.第一級  補助新台幣拾萬元整 
    2.第二級  補助新台幣伍萬元整 
    3.第三級  補助新台幣參萬元整 
  （二）補助項目： 

包括人事費(兼任助理)、業務費(材料及用品費、印刷裝訂費、郵資、工讀

費、國內差旅費)，惟不含資本門(設備費)。 
獲得補助之計劃，應於公告起一週內將修正後經費預算表送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以辦理經費核撥手續。 
 
七、執行期限： 

精進計畫執行期限最長以一年為限。 
 

八、承辦單位： 
本計畫由本中心承辦，納入年度工作計畫。 
 

九、審查程序： 
申請案分為初審及複審，初審由本中心密送請兩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結

果再提請專案小組會議進行複審，專案小組設委員五人，邀請校內外相關學者

專家擔任，由本中心主任擬具建議名單簽請校長核聘，聘期一年，並指定一人

為召集人。專案小組委員為無給職，期滿得續聘之。 
十、結果公告： 

審查結果，於七月底公告。 
 
十一、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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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得補助案，應如期完成計畫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經費結報及提出成

果報告，並於本中心所辦相關活動時分享成果。 
（二）受補助者如因實際需要，必須變更經費項目，應於計劃結束 

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變更，但以一次為限；如需延長計畫 
期限，得經本中心同意後酌予延長，至多以三個月為限。 

 
十二、經費來源： 

每學年視經費狀況，由本中心專案簽請校長核定，金額以新台幣壹佰萬元

為度。另得爭取政府補助或民間私人捐款。 
 
十三、權利歸屬： 

本計畫所研發之教材及成果，申請人（專業社群）保有著作人格權，著作

財產權則屬於本校。有關出版品或產品上應明確標示曾獲本校經費補助。如有

經濟收益，本校得視著作人貢獻程度提供獎勵金，額度至多不超過收益總數之

半數。 
 
十四、其他： 

（一）有關作業細則及表格授權本中心訂定之。 
（二）本項工作列入本中心年度工作計畫。 
（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 

 
十五、本要點經一級行政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